
福州琼河村旧屋区改造项目（宜发得贵城）2#楼项目（施工）（评定分离）澄清和补充通知（1）

各投标人：

    本通知作为福州琼河村旧屋区改造项目（宜发得贵城）2#楼项目（施工）（评定分离）（招标编号：E3501020102802067001）招标文件的澄

清、修改和补充，是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本通知与招标文件有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具体内容如下：

一、澄清

1. 定标方案中仅标明定标日期，未明确具体时间，请代理提供大致定标时间，以便外地企业能按时参加项目经理答辩？

答：本项目定标工作计划于2026年5月21日开展，招标人将通过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发出答辩通知，定标候选人接到通知后，

须组织相关答辩人员在120分钟内抵达答辩现场。本次答辩时间预计为上午11:00至下午15:00，具体时间以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

统向所有定标候选人发出的通知内容为准。

2. 定标方案中履约保障④《团队到岗履职承诺书》《应急抢险救灾保障承诺书》《维保承诺书》格式详见定标方案中附件格式，未按格式内容

承诺的，视同未提供相应承诺书。请问格式中没有《维保承诺书》格式？  

答：定标方案中原本附件5标题为《团队到岗履职承诺书》，现将其标题修改为《维保承诺书》，正文内容保持不变。即《维保承诺

书》请直接使用原附件5的正文格式。

3. 本项目建设规模为：得贵城2#楼（总建筑面积约5.32万平方米，其中地下1-3层为车位，1-6层为裙楼、7-36层为安置房），楼高112米。根据

闽建筑〔2017〕39号-<关于施工招标工程特殊性认定和类似工程业绩设置事项的通知>中的划分标准，其中“高度 100米以上的工业、民用建筑

工程”和“单体建筑面积 4万平方米以上的工业、民用建筑工程”均认定本项目为技术、性能有特殊要求的工程。根据闽建筑〔2017〕39号和

闽建〔2017〕5号中规定：技术、性能有特殊要求的工程，应当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即必须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而本项目采用的是经评审的

最低投标价中标法，请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予以更正评标办法？

答：本项目为宜发得贵城2#楼项目建设收尾工程。主体结构已于前期工程中完成封顶，本次招标范围为加固、装饰、安装等后续施工

内容，不包含楼栋主体结构的施工。依据闽建筑〔2017〕39号文的规定，鉴于本项目主体结构已完工，故不属于该文件认定的“技

术、性能有特殊要求的工程”范畴。依据闽建〔2017〕5号第三条第二款，本项目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中标法。

4. 若是联合体投标的，定标方案里面的企业实力中业绩加分项，可否有联合体各方共同提供？比如：业绩①单项合同工程造价不少于 6700 万

元的民用建筑工程由牵头方提供，业绩②单项合同工程造价不少于 125 万元的民用建筑加固工程由联合体成员方提供，是否符合加分要求？

答：类似工程业绩均须由独立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提供。（注：根据榕建规〔2024〕8号文规定，我市（准）龙头企业作为牵头人

与优质企业组成联合体，投标人业绩以各成员的最高业绩计取。）

5. 闽建筑[2013]29号文规定“履约保证金、预付款保证金、质量保证（保修）金优先采用银行保函、担保保函等形式，不得强制要求施工企业

采用现金形式，并在合同专用条款中予以约定。”，建议质量保证金增加担保保函形式。

答：已调整，详见本通知“二、修改”第1点。

6. 本招标项目合同条款中建议增加：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有涉及到业主代扣代缴的水电费或由承包人缴纳罚款等情况的，发包人应向承包人

提供同等金额的正式增值税专用发票。

答：依据税法规定，违约罚款不具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法律基础；而水电费代扣代缴通常采用费用分割单或收据形式进行财务处

理。为避免税务合规风险及结算纠纷，招标人决定不采纳该建议，不增加上述条款。

7. 投标须知前附表34.2.11.本项目为建设收尾，对于招标前已完成的部分，招标人将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鉴定并出具报告。承包人须配合

项目整体五方验收。对于招标前已完成的部分，承包人应基于第三方鉴定报告结论予以接受，并承担因后续施工或管理不当导致该部分问题恶

化的相应责任，若经第三方检测2号楼主楼部分需加固，由承包人负责加固部分施工：对于非本次招标承包范围部分，承包人不承担法定责任，

但因不配合相关施工单位进场和施工、或者后续施工或管理不当导致其施工部分损害的，需承担相应责任；对于承包人自身施工部分，承担全

部法定责任。鉴于本条款有如下几点问题：1、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鉴定及出具报告、结构加固方案出具的时间存在太大的不确定性，此段时间

应不包含在承包人的施工工期内。2、若结构受损较严重，直接影响加固费用，存在超概的风险，此部分费用该如何计取？建议届时现场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按实签证。3、主体结构为前施工单位实施，此部分质量责任应明确，若因主体结构引起的质量责任不应又承包人承担，承包人仅承

担本次招标范围内的质量责任。

答：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鉴定及出具报告、结构加固方案出具等相关工作的时间，不包含在本项目承包人的施工工期内。本项目合同

价格形式为单价合同，加固费用的计取按招标文件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执行。根据招标文件规定，承包人须配合项目整体五方验收。

对于招标前已完成的部分，承包人应基于第三方鉴定报告结论予以接受并配合项目整体五方验收（不承担已完成部分质量责任），并

承担因后续施工或管理不当导致该部分问题恶化的相应责任，若经第三方检测2号楼主楼部分需加固，由承包人负责加固部分施工：对

于非本次招标承包范围部分，承包人不承担法定责任，但因不配合相关施工单位进场和施工、或者后续施工或管理不当导致其施工部

分损害的，需承担相应责任；对于承包人自身施工部分，承担全部法定责任。

8. 该项目为完成宜发得贵城2#楼项目建设收尾，发布招标控制价Excel中加固工程造价仅有128.6034万元，而本项目投标人资质资格要求须具备

有效的不低于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是否资质要求过高？

答：本项目招标内容包括：房屋建筑加固工程、装饰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通风工程、消防工程、拆除工程等招标范围内的



全部施工内容，而非单纯加固工程。本项目为既有建筑的收尾工程，但建筑高度、层数及总面积等核心指标未因工程性质而改变。根

据《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规定，资质等级的适用依据工程的最终指标（高度、跨度、面积等），本项目建

筑高度为112米，已超过100米，依法须由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企业承建。

9. 本项目为改建项目非新建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不能按高度100以上来设置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三级资质就能完成。

答：本项目为既有建筑的收尾工程，但建筑高度、层数及总面积等核心指标未因工程性质而改变。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

市〔2014〕159号）规定，资质等级的适用依据工程的最终指标（高度、跨度、面积等），本项目建筑高度为112米，已超过100米，

依法须由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企业承建。

10. 本项目对特种工程设置类似业绩加分门槛，已违背闽建筑〔2017〕39号文件规定，涉嫌排斥潜在投标人。建议招标人立即删除加固业绩加分

条件，并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分包管理要求，确保合法合规、公平公正。

答：已调整，详见本通知“二、修改”3点。关于分包的约定详见招标文件第 4 章第3节 “专用合同条款”3.5款。

11. 若在高度100米以上的建筑屋面上做改造、加固工程，二级、三级资质的加固补强专业资质公司都可以完成的业绩，为什么本招标文件要设

置一级资质？

答：本项目招标内容包括：房屋建筑加固工程、装饰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通风工程、消防工程、拆除工程等招标范围内的

全部施工内容，而非单纯加固工程。本项目为既有建筑的收尾工程，但建筑高度、层数及总面积等核心指标未因工程性质而改变。根

据《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规定，资质等级的适用依据工程的最终指标（高度、跨度、面积等），本项目建

筑高度为112米，已超过100米，依法须由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企业承建。

12. 我司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的福州市龙头企业，与一家特种加固补强专业资质的公司组成联合体，但是加固补强业绩的企业资质只

有二级，是否满足招标文件的要求？

答：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能力；国家

有关规定或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规定的相应资格条件。同时，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

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二、修改

1.招标文件第 4 章第3节 “专用合同条款”“15.3.1 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修改为：质量保证金采用以下第  （1） 种方式：

（1）质量保证金保函，保证金额为：工程结算价款的3%；（2）/%的工程款；（3）其他方式：/。。

2.定标方案中原本附件5标题为《团队到岗履职承诺书》，现将其标题修改为《维保承诺书》，正文内容保持不变。即《维保承诺书》

请直接使用原附件5的正文格式。

3.定标方案中“4.定标标准和方法 ”第6项“企业实力”内容修改如下：

序号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6 企业实力 10分

①自本招标项目在法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的前5年内
（含在法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投标人完成过1项经
竣工验收合格的单项合同工程造价不少于6700万元的民用建
筑工程。每提供1项得5分，满分5分。

②自本招标项目在法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的前5年内
（含在法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投标人拟派的项目负
责人完成过1项经竣工验收合格的单项合同工程造价不少
于6700万元的民用建筑工程。每提供1项得5分，满分5分。

备注：

1.“类似工程业绩”应附上施工合同和竣工验收证明等证明
材料的扫描件并加盖单位公章，否则，其业绩不计。

（1）竣工验收证明材料是指：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若
有）、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若有）共同加盖公
章的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或竣工验收报告
或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竣工验收证明材料。

（2）“类似工程业绩”时间以竣工验收日期为准，若竣工
验收证明材料有多个日期的，则以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签署
的最后日期为准。

（3）若施工合同或竣工验收证明材料中均未标明招标文件
中设置的“类似工程业绩”指标，应补充提交能恰当说明上
述特征的证明材料，如：工程竣工图或工程造价的结算书或
建设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等，否则其业绩不计。

2.投标人提供的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外完成的业绩，必须是通
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的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
平台查询得到其竣工验收备案信息或竣工验收信息；提供的
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完成的业绩，必须是通过福建住房和城
乡建设网的福建省建设行业信息公开平台查询得到其竣工验
收备案信息或竣工验收信息。且查询到的竣工验收备案信息
或竣工验收信息数据应能满足本招标工程设置的指标要求，
否则，其业绩不计。

3.通过上述平台查询的“类似工程业绩”指标与上述第2
项“类似工程业绩”证明材料的同一指标特征不一致的，以
最小值为准。通过上述平台查询的“竣工验收日期”与上述
第2项竣工验收证明材料上的竣工验收日期不一致的，以较
早时间为准。上述平台没有载明竣工验收日期，或上述第2
项竣工验收证明没有签署竣工验收日期的，其业绩不计。

4.其他要求：类似工程业绩均须由独立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
人提供。（注：根据榕建规〔2024〕8号文规定，我市
（准）龙头企业作为牵头人与优质企业组成联合体，投标人
业绩以各成员的最高业绩计取。）

5.a.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类似工程业绩”施工合同或
竣工验收证明材料未明确标明项目负责人的，或施工合同与
竣工验收证明材料的项目负责人不一致的，其项目负责人业
绩不计。

b.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的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
平台（适用于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外完成的业绩）或福建住房
和城乡建设网的福建省建设行业信息公开平台（适用于在福
建省行政区域内完成的业绩）的竣工验收备案信息或竣工验
收信息中，应当标明项目负责人，且标明的项目负责人必须
与施工合同和竣工验收证明材料注明的项目负责人一致，否
则不予加分。

c.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的“类似工程业绩”可为同一
项目。

招标人：福州市鼓楼区建信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招标代理机构：福州信源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2026年4月30日


